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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 11 月 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45505653 號函。 
三、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及教師與學生多元

相關活動計畫。 

貳、 目的 

一、以活潑、生動、幽默的活動內容與方式，展現學生學習成效。 

二、透過競賽學習，提供互相觀摩機會，增進學生母語表達能力。 

三、落實本土語文教育，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提升文化傳承效益。 

四、提供各校得獎作品彙編，做為實施本土語文教學之補充教材。 

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肆、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伍、 協辦單位：高雄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學國中部） 

陸、 參加對象 

一、 本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學國中部）自由組隊參加。 

二、 分組競賽，每校不限組別各以 1 隊為原則，至多 2 隊。 

柒、 比賽項目及組別 

一、 答喙鼓組（每隊學生 2～3 人） 

  （一）主題：「多元高雄、真媠(tsin suí)城市」 

        子題：1.國際城市、好客港都(國際教育、雙語教育)             

              2.山河海港、觀光城市(海洋教育、戶外教育) 

              3.阿公阿媽的美好時代(本土教育)              

              4.食在健康、美味高雄 

              5.高雄人情味(包括文化、藝術、環境地貌)  

      從環扣主題下的五個子題擇一發揮創意，子題的演繹可轉譯為較具臺灣味

的臺灣台語。 

  （二）撰稿繳交並以臺灣台語「答喙鼓」方式呈現，比賽時間每隊 4～6 分鐘，計

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為計時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為計時結

束。在表演 4 分鐘時，按短鈴 1 次提醒，6 分鐘時按長鈴 2 次提醒（每次間

隔 10 秒鐘），不足 4 分鐘或超過 6 分鐘者，每 30 秒扣總分 1 分，不足 30
秒以 30 秒計。(請各校參考往年成果影片評審評語，作為撰稿參考。) 

二、 唱謠組（每隊學生含伴奏 4～12 人，伴奏亦可為老師） 

  （一）現代唱謠  （二）古典唱謠 

由指定曲中擇 1 曲演唱，指定曲目如附件一及附件二，比賽時間每隊不超過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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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含進出場時間），自彈自唱、清唱、使用 CD 音樂或樂器伴奏均可。 
現代及古典唱謠歌詞、樂譜及音樂檔下載請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本土教育暨臺

灣母語日資源整合網」→「本土語文教材」，網址 https://enews.kh.edu.tw/local。 

捌、 比賽實施要點及說明 

 一、評審標準 

 （一）答喙鼓組：語言技巧 40%、主題取材 30%、肢體運用 20%、時間掌控

10%。 

 （二）唱謠組：技巧及風格 60%、音色 30%、儀態 10﹪。 

 （三）各組擇優錄取前三名，優勝隊伍須配合高雄市世界母語日活動演出。 

  二、競賽期程 

 （一）報名期程: 11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起至 4 月 23 日（星期四）止，將報名表

（格式如附件 3）word 電子檔及 PDF 檔寄至 mwa179@gmail.com(檔名格

式：□□國中報名表.doc)。 

  （二）資料繳交: 
1.答喙鼓劇本: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公文交換或郵寄至承辦學校 
(1) 劇本授權同意書：為推廣本土教育，答喙鼓創作劇本將彙編成冊或置放於教

育局相關本土教育網站，以作為各校補充教材，請貴校指導教師簽署授權同

意書(格式如附件 4-1），須由學校承辦人、主任、校長逐級核章。 

(2) 劇本繳交：分為電子檔及紙本 

1)電子檔:請將比賽劇本電子檔請於寄至 mwa179@gmail.com （Ａ4 大小，直

式橫打，標楷體，標題 20 號字，請寫校名及隊名；內容 14 號字，上、

下、左、右邊界為 2cm，檔名格式：□□國中劇本.pdf）。 

2)紙本: 劇本請列印 5 份以便整理提供給評審。 

2. 肖像授權使用同意書:競賽師生皆請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繳交肖

像授權使用同意書(附件 5-2)，學生報名表須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署。 
3.唱謠比賽請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將檔案寄至 mwa179@gmail.com 

(先行測試用）(檔名格式：□□國中唱謠音樂檔.MP3)，比賽當天請另再攜帶

音樂 USB 備用。 
  （三）出場序號抽籤：11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15：00 於英明國中 3F 學務

處，由承辦學校代表抽籤決定各組各隊出場序號，再行通知各校（出場序

號編排方式如附件 4）。 
  （四）比賽日期：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09:30~12:00 於英明國中辦理(總隊數

超過 20 隊時另公告競賽時間)。 
（五）彩排日期：1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14：00~16：00，地點於英明國中六

樓會議室。【自由參加，如有彩排需求請於 5 月 15 日(星期五) 
前告知承辦學校】 

(六)為鼓勵偏鄉學校參與本競賽，補助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利用交通車開口

mailto:%E5%AF%84%E8%87%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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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方式安排交通車前往賽場，申請資格及申請方式詳(附件 6-1、6-2、6-
3)。 

玖、 競賽相關時程 

項目 時間 備註 

線上及紙本報名表(附件 3) 4/13（一）~4/23（四） 英明國中學務處

訓育組（高雄市

苓 雅 區 英 明 路

147 號） 

電話: 7150949 分

機 523 

出場序號抽籤 4/30（四）15：00 

答喙鼓劇本 5 份、音樂電子檔、劇

本授權同意書(附件 4-1)、肖像授權

使用同意書(附件 4-2) 

5/8（五）前 

彩排需求告知 5/15（五) 前 

彩排 5/21（四）14：00~16：00 英明國中六樓會

議室 比賽 5/22（五） 

壹拾、 競賽獎勵方式 
一、獎勵標準 

  （一）分組競賽，各組依照評審委員之平均分數排定名次。 

  （二）獎勵隊數得由主辦單位依據實際參加隊數調整之。 

  二、獎勵項目 

第一名：各組錄取 1 隊，頒發每隊禮券 3,600 元與獎狀乙紙，得獎學校指導老

師（1～2 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各組錄取 2 隊，頒發每隊禮券 2,400 元與獎狀乙紙，得獎學校指導老

師（1～2 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各組錄取 3 隊，頒發每隊禮券 1,200 元與獎狀乙紙，得獎學校指導老

師（1～2 人）獎狀乙紙。 

佳  作：各組錄取若干隊，頒發獎狀乙紙，得獎學校指導老師（1～2 人）獎

狀乙紙。 

備  註：唱謠組視報名隊伍彈性調整錄取名額 

 三、敘獎 

（一）編導老師、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依下列額度敘獎： 

1.第一名：編導老師 1~2 名予以記功 1 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含校長）予以嘉獎 2 次，其人數以 3 人為限。 

2.第二名：編導老師 1~2 名予以嘉獎 2 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含校長）予以嘉獎 1 次，其人數以 3 人為限。 

3.第三名：編導老師 1~2 名予以嘉獎 1 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含校長）予以嘉獎 1 次，其人數以 3 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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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獎獎狀於競賽結束後 1 月內交換至各校，請各校公開頒獎。 

（三）本競賽承辦績優人員於競賽活動圓滿結束後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

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壹、 評審：由教育局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各組參賽人員請於出場比賽 30 分鐘前，到達會場向承辦單位完成報到手續，

逾時以棄權論。如有不可抗力之偶發情況，經主辦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承辦單位有權依比賽實際狀況增減各項目演唱時間或其他事宜以使比賽順利

進行。 

 三、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承辦單位攝製各項比賽實況與製作光碟、

影帶、圖書等相關教材，分送各級學校相關單位，以發揮本土語文比賽之推

廣教育功能。 

壹拾參、 差假 
一、參加本競賽活動的學生給予公假登記，各校帶隊老師 1 名，競賽當日公假派

代，所需代課經費由學校用人費用項下支應。 
二、承辦學校英明國中競賽當日之工作人員公假登記及課務派代。 

壹拾肆、 比賽注意事項 
一、請各隊於該隊比賽前 30 分鐘至一樓報到處報到，報到時須出示學生證或在學

證明，以核對學生資料，比賽前 30 分鐘未辦理報到以棄權論。如有不可抗力

之偶發情況，經主辦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彩排地點在英明國中六樓會議室，彩排僅提供走位，當日無麥克風設備。欲

彩排學校請於 5/15 前事先告知承辦單位，以利規劃動線。 
四、因校內停車位嚴重不足，不開放各校汽車進入校園停車，請帶隊老師自行到

附近停車場停車(鄰近有兩處收費停車場-高雄銀行附近及英明黄昏市場對

面）。學校開放警衛室後方作為機車停車空間，請依警衛指示。 
五、比賽全部結束有評審講評，承辦學校將比賽當日實況與評審講評放置雲端供

各校參閱。 

壹拾伍、 附則 
一、 競賽當日如遇天災或疫情，致本市宣布停止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

舉行，將另行公告於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首頁。 
二、 競賽員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報名時應由法定

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署「肖像授權使用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5-2）。 
三、 本計畫如有未竟事宜，得於賽前公告於承辦學校(英明國中) 臺灣台語說唱藝

術比賽首頁。 

壹拾陸、 本實施計畫經報教育局轉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附件 1】 
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 

現代唱謠組指定曲曲目 

編號 曲目 創作者 

1 感謝你的愛 詞曲：鄭智仁 

2 天頂的星 詞曲：鄭智仁 

3 阿爸的風吹 詞曲：鄭智仁 

4 火金姑叨位去 詞曲：鄭智仁 

5 臺灣百合 詞曲：鄭智仁 

6 天總是攏會光 詞曲：鄭智仁 

7 福爾摩莎頌 詞曲：鄭智仁、鄭瑞堂 

8 斑芝（木棉花） 詞：簡櫻汝   曲：鄭智仁 

9 美麗的高雄 詞曲:鄭智仁 

10 阮阿母哪會攏無睏 詞：林文章   曲：鄭智仁 

11 挽面 詞:尤慧美    曲:鄭智仁 

12 變天 詞:尤慧美    曲:鄭智仁 

13 五枝指頭仔 詞:鄭吉竣    曲:鄭智仁 

14 月娘光光 詞曲:鄭智仁 

15 圳頭祭神 詞曲:鄭智仁 

16 故鄉的田園 詞:陳明仁     曲:鄭智仁 

17 獵鳶  詞曲:鄭智仁 

18 旗津燈塔 詞：簡櫻汝    曲:鄭智仁 

19 金針花 詞曲:鄭智仁 

20 勇敢徛起來 詞曲:鄭智仁 

21 台灣祈禱文 詞曲:鄭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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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 

古典唱謠組指定曲曲目 

編號 曲目 創作者 

1 蘭  局編臺灣古詩詞 

2 蓮池潭 局編臺灣古詩詞 

3 木棉花 局編臺灣古詩詞 

4 山行觀稼 局編臺灣古詩詞 

5 臺灣紀巡詩 局編臺灣古詩詞 

6 氣候 局編臺灣古詩詞 

7 半屏山 局編臺灣古詩詞 

8 二贊行溪 局編臺灣古詩詞 

9 閒蟬 局編臺灣古詩詞 

10 桃仔園 局編臺灣古詩詞 

11 南巡紀事 局編臺灣古詩詞 

12 玉山積雪 局編臺灣古詩詞 

13 過內湖莊 局編臺灣古詩詞 

14 泮水和香 局編臺灣古詩詞 

15 過黑水溝 局編臺灣古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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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報名表 

1. 參加學校：高雄市      區    校名：             

2. 承辦人/職稱：           聯絡電話：           

3. 電子信箱:                  承辦處室:             

4. 參加人員：分組競賽，每校不限組別，以報名 1-2 隊為原則。 
（1） 答喙鼓組（每隊學生 2～3 人，指導老師 1～2 人） 

總人數: ________人(男_____人  女____人) 
隊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指導老師 

      

劇本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帶隊老師：          手機：         

（2）唱謠組-（請勾選 □現代唱謠 □古典唱謠）總人數: ____人(男___人  女__人) 
（每隊學生含伴奏 4～12 人，伴奏亦可為老師；指導老師 1～2 人） 

隊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指導老師 

 

    

     

    

比賽曲目  

設備需求 

1.大會提供設備：音控(播放 mp3)、鋼琴、伴奏用譜架及麥克風各２支，其它樂器及

道具請自行準備。 
2.要使用伴奏 mp3請勾選□。 
3.其他特殊需求（主辦單位視情況提供）： 
 

帶隊老師：          手機：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1. 請於 1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前將報名表 word 電子檔寄至 mwa179@gmail.com(檔名：□□國中報名表.doc)；並

將核章的紙本報名表，公文交換或郵寄至英明國中學務處（郵戳為憑）。 
2.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唱謠比賽如有音樂請寄 mp3 檔(請寫出場序號及校名)；答喙鼓組請 mail 劇本電子檔

（Ａ4 大小，直式橫打，標楷體，標題 20 號字，請寫校名及隊名，檔名格式：□□國中劇本.pdf）），並將 5 份劇

本紙本及簽名核章的授權同意書公文交換或郵寄至英明國中學務處訓育組，郵戳為憑 
3. 英明國中學務處訓育組（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 147 號），電話：715-0949 分機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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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 

序號編排原則 

5 月 22 日

（星期五） 

唱謠比賽 

前段 

比賽序號 

抽籤學校：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旗津區、前鎮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三民區、鹽埕區、鼓山區、左

營區、楠梓區、小港區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

中學國中部） 

後段 

比賽序號 

抽籤學校： 

1.位於以上 14 區之外的高雄市各區之公私立國民中學

（含高級中學國中部） 

2.報名 2 隊之學校。 

5 月 22 日

（星期五） 

答喙鼓比賽 

前段 

比賽序號 

抽籤學校： 

1.位於以上 14 區之外的高雄市各區之公私立國民中學

（含高級中學國中部） 

2.報名 2 隊之學校。 

後段 

比賽序號 

抽籤學校：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旗津區、前鎮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三民區、鹽埕區、鼓山區、左

營區、楠梓區、小港區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

中學國中部） 

*考量各校到達比賽地點之路程遠近，茲分列兩段序號抽籤，讓遠程學校

可以集中時間進行比賽，避免過早過晚時段影響往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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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高雄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 

答喙鼓創作劇本授權同意書 

本人（即授權人）指導學生參加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教育局）辦理之「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同意將參賽之答喙鼓創作劇本（下

稱本作品）提交並授權予教育局及承辦單位使用，同意及授權事項如下： 

一、本人同意且授權使用，教育局或承辦單位得基於非營利、推廣、宣導或教育之

目的，無償且不限次數、時間或形式，將本作品之一部或全部，進行公開播

放、公開展示、傳輸、重製、編輯、印刷或發行。本人同意不對教育局或承辦

單位行使專利權及著作人格權。 

二、本人擔保對於本作品享有智慧財產權，本作品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

權等相關權利之情事；如有違反，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應負擔一切損害賠償

及其他法律責任。 

三、本人同意配合本土教育推廣之需，將本作品及其他劇本彙編成冊或置放於教育

局相關本土教育網站，進行紀錄、編輯或公開展示。 

四、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本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五、本同意書所約定內容倘有其他未盡事宜者，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此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高雄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高雄市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授權書請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連同 5 份書面劇本公文交換或郵寄至英明國中學務

處訓育組（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 1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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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高雄市「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 

肖像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即被拍攝者）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教育

局）辦理之「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臺灣台語說唱藝術比賽」活動進行期間，授權

教育局及承辦單位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

並同意教育局就上述攝影著作（內含授權之肖像）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本人同意且授權使用，教育局或承辦單位得基於非營利、推廣、宣導或教育之

目的，無償且不限次數、時間或形式，對上開攝影著作（內含授權之肖像）之一部

或全部，進行公開播放、公開展示、傳輸、重製、編輯、印刷或發行，本人皆無異

議。 

此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人未成年者，應有法定代理人同意】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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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115 年度高雄市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交通車開口契約 

【派  車  單】 
申請用車資料（以下欄位由申請學校填寫） 

用車事由 

市府教育局競賽計畫文號： 
 

車輛種類 
(請勾選) 

□ 大巴(44人座) 
 □ 中巴(19人座)  
 □ 小巴 (8人座) 競賽名稱(比賽項目)： 

 
 

目的地 
限高雄市內 

(範例：社教館) 

 
 

師生搭乘

人數 
人 

(含特殊學生陪同人員) 

用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申請學校 

學校所在行政區 及 學校名稱︰ 
 
 

傳真號碼 07- 
處室︰           聯絡人︰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校長／ 

處室主管    （簽章） 

備註 

1. 以上欄位由各需求學校填具後傳真（07-3115263）至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傳真後請電話 
確認。(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電話07-311-5113)。 

2. 以上費用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支付。 
3. 承辦學校連絡電話：左營國中（07-3433080#1110 楊小姐、#1710許主任 傳真︰07-3435080） 

由向陽大地 
遊覽車 
有限公司填寫 

派用車輛車號  
駕駛姓名  

連絡電話  

備註︰已於   月   日   時   分， 

向需求學校承辦人員確認本派車單內容。 

 
派車確認 （簽章） 

年   月   日            

車輛使用紀錄  ※如包含住宿所需短程接駁，則以下必填不可空白 

車輛出發時間 起 迄 地  點 
（出發地--目的地） 抵達目的時間 帶隊隨車老師（用車

人）簽章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駕駛人員簽名：（簽章） 
行車前留意車輛檢查。 申請費用日期： 

年    月 

本單流水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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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 

申請流程及聯絡窗口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1.  參閱「115年偏鄉學校（不含非山非市學校）交

通車開口契約適用項目一覽表」，有列入上表

之項目均可使用本契約，無列入者不可使用請

勿申請。 

高雄市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電話：07-799-5678 #3086 
聯絡人：李小姐 

2. 由申請學校於用車日的【兩週前】填寫派車單

（於派車單填具競賽計畫文號）後傳真至向陽

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並電話確認是否傳真成

功。 

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 
電話：07-3115113 
傳真：07-3115263 
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3. 由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向需求學校確認派

車單內容。 

4. 由用車學校之隨車老師將傳真申請之派車單，

於需求用車日攜帶該派車單【正本】會同派用

之駕駛員簽章後，由駕駛員攜回向陽大地遊覽

車公司彙整辦理核銷。 
5. 由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每月底彙整派車

單，向左營國中請款。 
左營國中 
傳真：07-3435080 
聯絡人：楊小姐 

 

問題諮詢類別 聯絡窗口 

1.  各競賽是否適用本契約、申請適用車型、種類

及人數。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競

賽活動各科室承辦人 

2 派車單填寫。（不含出車日期、車種之確認） 高雄市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電話：07-799-5678 #3086 
聯絡人：李小姐 

3 派車單內容、出車日期、車種之確認。 向陽大地遊覽車有限公司 
電話：07-3115113 
傳真：07-3115263 
聯絡人：蘇小姐、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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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高雄市偏遠、特偏、極偏地區學校名單 
 

區域 類別 校名 
大社區 國小 偏遠 嘉誠國小 1 

大樹區 
國小 偏遠 

興田國小 2 
龍目國小 3 

國中 偏遠 溪埔國中 4 

內門區 
國小 

偏遠 
內門國小 5 
觀亭國小 6 

特偏 
溝坪國小 7 
金竹國小 8 
木柵國小 9 

國中 偏遠 內門國中 10 

永安區 
國小 偏遠 新港國小 11 

維新國小 12 
國中 偏遠 永安國中 13 

田寮區 
國小 偏遠 

新興國小 14 
崇德國小 15 

國中 偏遠 田寮國中 16 
阿蓮區 國小 偏遠 復安國小 17 

燕巢區 國小 偏遠 
深水國小 18 
金山國小 19 

美濃區 
國小 偏遠 

東門國小 20 
吉洋國小 21 
龍肚國小 22 
廣興國小 23 
龍山國小 24 
福安國小 25 
吉東國小 26 

國中 偏遠 龍肚國中 27 
茄萣區 國小 偏遠 興達國小 28 

路竹區 國小 偏遠 
三埤國小 29 
北嶺國小 30 

旗山區 
國小 偏遠 

圓潭國小 31 
嶺口國小 32 

國中 偏遠 
圓富國中 33 
大洲國中 34 

湖內區 國小 偏遠 三侯國小 35 
彌陀區 國小 偏遠 壽齡國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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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區 國中 偏遠 潮寮國中 37 
林園區 國中 偏遠 中芸國中 38 

六龜區 

國小 特偏 

六龜國小 39 
廣興國小新威分校 40 

新發國小 41 
龍興國小 42 

國小 極偏 
荖濃國小 43 
寶來國小 44 

國高中 極偏 
寶來國中 45 

六龜高中含國中部 46 

杉林區 
國小 特偏 

月美國小 47 
上平國小 48 
新庄國小 49 
杉林國小 50 

巴楠花部落國中小 51 
國中 特偏 

杉林國中 52 

茂林區 
國小 

特偏 茂林國小 53 
極偏 多納國小 54 

國中 極偏 茂林國中 55 

甲仙區 
國小 極偏 

甲仙國小 56 
小林國小 57 

國中 極偏 甲仙國中 58 

那瑪夏區 
國小 極偏 

民生國小 59 
民權國小 60 

國中 極偏 那瑪夏國中 61 

桃源區 
國小 極偏 

桃源國小 62 
建山國小 63 
興中國小 64 
寶山國小 65 

樟山國小(分班) 66 
國中 極偏 桃源國中 67 

 
◎本表為113-115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偏遠地區學校名單，並應依教育部核定最新偏

遠地區學校名單隨時修正適用。 

 

 

 


